朝阳镇2026年3月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公告
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实施意见》（黔人社发〔2020〕4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扩大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压力，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数量
[bookmark: _GoBack]本次计划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2人。具体岗位名称、岗位数量、岗位要求等见《荔波县朝阳镇人民政府2026年3月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信息表》。
二、招聘范围和条件
(一)未参加过城镇公益性岗位安置，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失业登记并持《就业创业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在劳动年龄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就业困难人员。
（1）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2）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3）持《残疾证》的残疾失业人员；（4）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5）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为城镇户口的失业人员；（6）省人民政府同意确定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具体包括：城镇零就业家庭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申请并获得了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限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父母双方（单方）持《残疾证》，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本人持《残疾证》的高校毕业生；学生在校期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或灾难，经民政部门认定属社会扶助对象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一年以上仍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7）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对象。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
1.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需持《就业创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用人单位报名。
2、报名时间：2026年3月11日至2026年3月17日止。
3、报名地点：朝阳镇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朝阳镇政府一楼大厅）。
(二)资格审查
用人单位对应聘人员现场进行资格审查，对审查合格的,进入招聘下一环节;审查不合格的,当场说明原因。本次招聘资格审查工作贯穿于招聘工作全过程，应聘人员必须填报真实有效信息凡发现应聘人员不符合招聘对象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上岗，取消其上岗资格，因此产生的后果由本人承担，情节严重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考察评议
由各用人单位结合本单位招聘岗位要求，对资格审查合格人员进行考察评议。
五、公示
经用人单位考察评议合格后，按照择优录用的原则，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报荔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经审核合格的，由用人单位在荔波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7天。
六、聘用
对公示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按照一年一签的方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公益性岗位人员最长聘用期为三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三年期满后，自动解除合同关系。
特此公告
附件：荔波县2026年3月公开招聘公益岗位人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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